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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做假账，投资者受损失，注册会计师应不应该赔？

自1996年“德阳验资诉讼”案以来，注册会计师的民事责任

问题一直困扰着行业、司法机关和社会公众。日前，这一敏

感问题终于有了突破性进展。最高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涉

及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业务活动中民事侵权赔偿案件的若干规

定》，该规定自2007年6月15日起施行。 既明确了责任，又界

定了责任 如果注册会计师在执业过程中出现程序上的瑕疵，

而且与利害关系人的损失有直接因果关系，那么利害关系人

就可以向注册会计师索赔。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有关负责人

说：“综合整个新的司法解释，可以说既明确了注册会计师

的责任，又界定了注册会计师的责任。既是对行业的认可，

又是对行业的挑战。” 新的司法解释中规定，注册会计师有

举证责任倒置的义务，这就要求注册会计师在日常执业中需

要按规定留存完整而规范的审计工作底稿。“你要证明自己

尽到了职责，不应当赔偿，只有拿出证据来。”某大型会计

师事务所合伙人认为，新的规定警醒行业应当更加规范地执

业。 一位业内资深人士表示，近十年来，国内涉及注册会计

师行业民事责任的案件有很多，至今悬而未决的案子也有一

些。新的司法解释出台后，那些未审结的案例可能因此得以

明确。 对既往司法解释的承继与整合 分析人士指出，在承继

、整合和矫正既往司法解释基础上，新版的司法解释在以下

几个方面做出了较新的规定：一是明确侵权责任产生的根本



原因，二是明确利害关系人的范围，三是明确中国注册会计

师执业准则和规则的法律地位，四是统一适用过错推定原则

和举证责任倒置分配模式，五是明确此类诉讼的条件和诉讼

主体列置等程序规定，六是明确区分会计师事务所承担补充

责任和连带责任的具体情形，七是强调过失比例责任和责任

顺位，八是认定会计师事务所过错责任的具体指引，九是完

善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事由，十是强调审判程序的重要

性。 其中，维护公众投资者和相对人等利害关系人利益的保

障措施主要包括：一是侵权责任产生的原因，不仅包括验资

业务，而且包括注册会计师法第14条规定的会计报表、企业

合并、分立以及清算中的审计业务；二是明确利害关系人的

范围；三是统一过错推定原则和举证责任倒置分配模式，以

减轻利害关系人的举证负担；四是规定会计师事务所承担连

带责任的情形，即故意情形以及事务所和分支机构关系方面

。 同时，该司法解释也充分考虑了保障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

的措施，主要包括：一是明确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和规

则的法律地位，为该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奠定基础；二是明

确此类诉讼的条件和诉讼主体列置等程序规定，防止滥诉；

三是认定过错责任的具体操作规则即过错认定指引，以便准

确认定会计师事务所的民事责任；四是完善不承担责任和减

轻责任的事由，实现损失的公平分担。“其中的第四项相对

以往是重大突破。”中注协有关负责人说。 “如果让其对所

有第三人都承担赔偿责任，其责任显然远远超过其过错程度

，责任认定明显不公平。”中注协有关负责人指出，会计师

事务所对利害关系人的侵权民事责任归根结底是：如何在侵

权行为法的基本框架下，考虑社会公共政策因素，综合运用



民法公平原则，通过合理的制度规则安排，来公平地分配商

业活动中的损失问题。其中，需要考量三个重要因素：其一

，利害关系人损失产生的真正原因。其二，事务所的执业过

错问题。其三，利害关系人的过错问题。这三个重要因素也

是本规定界定利害关系人的范围和相关规定的理论和政策基

础。 该负责人表示，审计界所主张的“真实性”与法律界所

主张的“真实性”在程序界面上是统一的，是一种需要程序

和证据支持的相对的“真实性”而非客观的绝对“真实性”

。不宜将“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仅仅狭隘地理解为行

业标准，而应尊重其权威性。 新规兼顾各方利益 “该司法解

释立足于既要保障交易市场的健康发展和投资者合法权益，

又要为注册会计师行业提供健康发展空间，从而使审判实践

能够正确妥当地认定事务所的民事责任，应当说是兼顾了相

关各方的利益。”中注协有关负责人表示，在该司法解释起

草过程中，中注协受最高法院委托，先后组织召开了三次专

题研讨会，并十余次提出书面意见，全力配合最高法院起草

该司法解释的工作。 据了解，为了正确界定会计师事务所的

民事责任，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广

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以及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健康发展

，最高法院自2001年5月起正式立项起草有关会计师事务所民

事侵权赔偿案件的司法解释。最高法院在原有相关司法解释

的基础上，根据《民法通则》、《注册会计师法》、《公司

法》、《证券法》、《民事诉讼法》，结合审判实践经验以

及民商法理论最新研究成果，经过6年多的调研、论证，

于2007年6月11日正式发布该司法解释。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